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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监管怎样做到审慎包容共享单车监管怎样做到审慎包容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以招租采购方式变相设置
共享单车市场准入条件，禁止
特定企业以外的共享单车市场
主体运营，以特许经营权公开
拍卖方式限制共享单车企业准
入……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公布了全国23起违背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的典型案例以及处
理情况。其中，多起案例涉及
共享单车治理问题，引发关注。

多地共享单车经营权
违规拍卖

公布的23起案例中，有15
起涉及共享单车行业治理，涉
及城市有云南省昆明市、保山
市、瑞丽市、曲靖市、宣威市、大
理市、文山市、玉溪市华宁县，
山东省滨州市、高密市，湖南省
张家界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钦
州市以及湖北省随州市。

值得注意的是，15起案例
普遍涉及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
以高价竞拍或签署排他性协议
等方式限制共享单车、助力车
市场竞争。

例如，案例显示，今年 4
月，张家界市发布城区共享电
单车 5 年特许经营权拍卖公
告，4500辆共享单车被分成3
个标的，竞拍底价分别为187
万元、141万元和94万元，并于
今年5月进行网上拍卖。

地方政府为何会在共享单
车和助力车市场采取价高者得
的特许经营模式？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分

析，政府拥有公共资源管辖权，
道路资源是有限的。随着共享
单车数目的激增，不仅停车资
源面临不足，城市的道路资源
也出现了紧张局面，影响到了
居民日常出行。

“同时，一些城市考虑到共
享单车体量庞大，监管工作需
要匹配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由
于共享单车是近几年出现的新
经济、新业态，监管工作缺少相
关专项资金。当然，也不排除
个别城市尤其是财政困难的城
市，希望以此弥补没有预算
的人力物力投入，有其合理
性。”顾大松说。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相似的
观点，从高效管理和地方财政
的角度上看，价高者得的特许
经营模式并非毫无优点。

“一方面，它有利于实现共
享单车有序管理；另一方面，它
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缓
解财政压力。以后者为例，特
许经营者会向地方政府支付特
许经营权出让金，地方可以将
这笔收入用于规范包括共享出
行在内的支出。”朱巍说。

通过特许经营权拍卖方
式，确实有城市拿到了一笔可
观的特许经营权出让金。

以瑞丽市为例，案例显示，
瑞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特
许经营权拍卖方式，将城区、姐
告城区2500辆共享电单车及
城区、畹町城区2300辆共享电
单车5年特许经营权分为两个
标的进行拍卖，起拍价格分别
为228万元、209万元，未中标
企业退出当地市场。其中，城

区、姐告城区共享电单车特许
经营权成交价高达6500万。

共享单车
能否纳入特许经营

共享单车能否纳入特许经
营权范围？顾大松认为，由于
公共道路资源有限性，地方政
府实施特许经营符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六部委发布的《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只是一些针
对共享电单车、共享单车的实
施性政策文件比较缺失，在特
许经营项目物有所值评估、详
细实施方案等方面，没有完全
满足上述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导致争议。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学辉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介
绍，从文义上来讲，政府特许经
营权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法
律规定授权企业生产某种特定
的产品或使用公共财产，又或
是在某地区享有经营某种业务
的独占权。

而《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
营管理办法》规定，实施特许经
营的项目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确定。“所
以，关于共享单车是否应该纳
入政府特许经营范围的问题，
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法
定形式和程序予以回答确定。
而据了解，从中央到省一级的
法律及行政法规目前并没有对
共享单车作出相关规定。”王学
辉介绍说。

此外，在王学辉看来，就共
享单车本身的性质而言，共享

单车是否算作市政公用事业产
品或者企业相关商业行为能否
算作提供公共服务是存疑的，
也就是说其公共性之大小是否
足够被法律法规确定为“实施
特许经营的项目”，值得考量。

“我们一般说被纳入实施
特许经营的项目都是纯公共产
品以及准公共产品，纯公共产
品的边际成本为零，并且不存在
任何的竞争性与排他性。也就
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
使用前者，并且对前者的使用不
会影响到他人的使用，而准公
共产品虽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和竞争性，但都是被控制在合
理范围之内。”王学辉说。

王学辉认为，共享单车不
仅边际使用成本并非为零。从
排他性上来看，企业具有非常
强的定价自由；从竞争性上来
看，共享单车受企业的供给影响
常常具有较强的竞争性。所以，
共享单车不算纯公共产品，但能
否算作准公共产品暂无定论。

共享单车特许经营
有何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将共享单
车纳入特许经营，地方面临的
不仅仅是来自法律层面的风险。

在朱巍看来，价高者得的
特许经营模式实质上设置了资
金实力的门槛，资本实力较弱
的企业失去生存空间，不利于
其他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到市场
竞争中，容易形成一家独大的
市场局面，不利于构建全国统
一大市场。

今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实行
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
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严禁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发布具
有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
维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
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
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
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

“此外，价高者得的特许经
营模式不利于保护用户的合法
权益。拍卖特许经营权，意味
着地方政府代表用户进行选
择。而事实上，共享单车市场
份额大小应该由用户用脚来投
票。”朱巍说。

除了垄断市场，“价高者
得”的问题还在于，部分中标企
业为了尽快收回成本，实现盈
利，可能在车身质量、电池等方
面压缩成本，导致各种安全隐
患，最终把风险转嫁给了更为
弱势的消费者。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
教授姚华松撰文提到，一些资
金体量小的竞标企业在竞拍成
功后，因为拍卖价格大幅超出
实际运营成本，只能通过超额
投放来尽量回收资金，变相导
致单车企业违规运营，这对城
市交通秩序带来不利影响。

如何对新经济进行监管

当前，国家倡导对新经济
新业态降低准入门槛，包容审
慎监管，目的在于营造便利的
营商环境，培育新经济新业
态。共享单车作为新经济领域
的活跃代表，该如何实现包容
审慎监管？

在顾大松看来，共享单车
进驻城市可采取综合招标的方
法，综合考虑企业的服务质量、
运营绩效和科技安全，适当考虑
价格，但不一定是“价高者得”。

顾大松建议，地方政府应
设置更科学的评估机制，充分
考虑到企业的运营服务水平、
用户信息安全、停放技术、企业
信誉等综合条件，而不是简单
依靠价高者得、能否为地方政
府带来财政收入等标准。如果
采取竞拍的方式，既要设置价
格下限，也要设置上限。

“政府该管的得管，尤其要
在安全保障、数量管控、智慧城
市出行总体设计架构、电子围栏
建设等方面下大力气。”朱巍说。

以保障路权为例，城镇化
的经验反复证明，不是立交桥
越多和马路越宽就能保证交通
畅通，反倒是足够安全和普及
的非机动车道才能吸引更多骑
行者，以最低的道路资源满足
最多和最环保的出行。朱巍认
为，当前城市给自行车的路权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回顾共享单车的监管历
程，能给当下地方新经济监管
带来诸多启示。

在王学辉看来，行走在监
管路上的政府，像是徘徊在过
度监管与放纵不管之间。

城市到底该如何对新经济
进行监管，才能既保证服务于
市场经济，又保证经济不至于
无序发展？王学辉给出的答案
包括三方面建议：强化法治思
维、健全监管制度与体系、创新
监管方式。

以健全监管制度与体系为
例，王学辉介绍，监管往往具有

“惰性”，即现在监管体系对新
事物往往反应迟钝，且在反应
过来之后又往往监管过度。当
然这也和人的认识规律有关，
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是一个由浅
到深的过程。相关部门既要从
制度入手，又要站在体系的高
度上去思考如何完善监管制度
和体系。

去年底，江苏省常州市首批1000辆氢动力新能源共享自行车在该市主城区地铁、公交站点和

医院、商超等人流量密集场所周边投放运营。氢动力共享自行车系统与常州城市公共自行车、有

桩助力车系统有机融合，市民通过APP扫码即可租车。图为常州市区停放点的氢动力新能源共享

自行车。 中新社发 安 东摄


